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
审批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：
     经审查你(你单位) 于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向本部门提交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，符合            规定的条件和标准，本部门作出下列决定：
    1、 
    2、
    3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批决定书）将于本决定作出之日起10日内颁发。
     特此决定。
     如对本决定不服，你（你单位）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                   或者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于6个月内向                 提起行政诉讼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落款及印章）
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
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